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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 ：

Assun to 新增《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關於疫情高發區進口冷鏈及非冷

鏈藥物的消毒指引》

“Prevenção da pneumonia causada pelo novo tipo de coronavírus – 
Recomendações para a desinfecção de medicamentos da cadeia de frio e 
não sujeitos a cadeia de frio provenientes de áreas com alta incidência de 
epidemia” —  Aditamento

茲收到衛生局通知，因應鄰近地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發展，

衛生局新增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關於疫情高發區進口冷鏈及非

冷鏈藥物的消毒指引》（中文版），規範來自新冠疫情高發區進口冷鏈及

非冷鏈藥物的預防性消毒工作。

現附上衛生局新增的相關指引以供知悉。更多資訊可瀏覽抗疫專頁

(https://www.ssm.gov.mo/PreventCOVID-19)。如有垂詢，敬請聯絡衛

生局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電話︰28533525）。

耑此，順頌

台祺

https://www.ssm.gov.mo/Prevent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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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最新版本（按此進入）  

 

本技術指引由主管實體監督相關個人及公共或私人實體執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第三條合作義務的規定，為達至預防、控制和治療傳染病的目標，個人及公共或私人實體

均有義務與主管實體依法緊密合作，遵守主管實體所發出的命令及指引。本技術指引不妨

礙主管實體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更為具體及嚴格的命令及指引。 

 

1. 範疇 

 

本指引適用於來自新冠疫情高發區進口冷鏈及非冷鏈藥物的預防性消毒工作，同時

為確保本澳藥物供應的穩定性，訂定進口藥物包裝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時的

處理方案。本指引參考適用於疫情高發區進口試劑的情況。 

 

2. 貨運公司及藥物進口商（含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以及製藥廠）的責任 

 

2.1 貨運公司（口岸經營人）須按照防疫指引對進口藥物首層運輸包裝（一般為保鮮膜

層）進行消毒，完成消毒後應在運輸包裝上張貼含「此層包裝已消毒」字句及貨運

公司名稱的標識。 

2.2 藥物進口商接收藥物後，須按指引對藥物其他層運輸包裝及藥物本身包裝進行消

毒。 

2.3 藥物進口商如對藥物其他層運輸包裝及藥物本身的包裝進行擦拭消毒，應使用一

次性消毒濕紙巾進行，避免使用重複清洗的抹布，避免交叉污染的情況。 

2.4 對於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採樣後的藥物，藥物進口商須將之與其他產品分開存

放 48 小時，倘沒有接獲關於檢測結果呈陽性的通知，方可正常發放進口藥物。 

 

 

 

 

3. 冷鏈及非冷鏈藥物的消毒方法及注意事項 

https://www.ssm.gov.mo/docs2/file/pv/X6jmkZIZLj2vFW6AlXPXlQ/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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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含氯化合物（如漂白水）作為消毒劑的消毒方法： 

 藥物運輸包裝：對藥物首層運輸包裝（一般為保鮮膜層）進行消毒時，應使用有

效成份含 5.25%濃度次氯酸鈉的漂白水，用冷水以 1：50 稀釋後，對 6 個表

面進行充分噴灑或擦拭消毒，消毒劑用量約 200mL/m2～300mL/m2，靜置 30 

分鐘或達到消毒作用時間後方可進行搬運、裝卸等操作；在拆卸首層運輸包裝

（一般為保鮮膜層）後，可參考所述的消毒方法進一步對藥物其他層運輸包裝

進行消毒。 

 藥物本身包裝：對藥物本身包裝進行消毒前，應確保包裝完整且沒有破損，以

免藥物受到消毒劑污染；對藥物本身包裝進行消毒時，應使用有效成份含 

5.25%濃度次氯酸鈉的漂白水，用冷水以 1：50 稀釋後進行充分噴灑或擦拭消

毒，並作用 30 分鐘。 

3.2 其他有顯著降低如新冠病毒之類的包膜病毒之感染力的消毒劑： 

 季銨化合物，應用於物體表面的消毒。 

 70-80％濃度的含酒精消毒劑（乙醇、2-丙醇、1-丙醇），應用於體積較細物體

表面的消毒。 

3.3 倘為須超低溫冷藏（-18℃和-40℃）的冷鏈藥物，可使用國家聯防聯控機制綜發

〔2021〕31 號文件所指的兩種含氯低溫消毒劑進行消毒。 

 

4.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呈陽性的處理 

 

4.1 倘進口藥物包裝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藥物進口商須封存及留置涉事的

進口藥物，並對涉事藥物及周圍環境再次進行消毒，權限部門會對涉事藥物各層運輸

包裝、藥物本身包裝及周圍環境進行採樣覆檢，所有處理涉事藥物的人員亦須按風險

程度進行檢測或接受醫學觀察。檢測的結果全為陰性，方可放行涉事的進口藥物。 

4.2 倘覆檢結果為陽性，藥物進口商須對涉事的進口藥物及周圍環境再次進行消毒，涉事

藥物留置 14 天後，由權限部門對涉事藥物各層運輸包裝、藥物本身包裝、周圍環境

再作檢測，所有處理涉事藥物的人員亦須按風險程度再進行檢測或接受醫學觀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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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檢測的結果全為陰性，方可放行涉事的進口藥物。倘所述的再次檢測結果呈陽性，

由權限部門組織專家組進行評估處理。 

4.3 冷鏈藥物留置期間，應保持冷藏設備正常運作，防止變質及可能的污染物擴散。 

 

5. 工作人員工作時注意事項  

 

5.1 碼頭、倉庫應張貼澳門健康碼場所二維碼，供進入人員掃碼記錄行程。 

5.2 人員進入碼頭、倉庫時應出示健康碼及接受體溫篩查。 

5.3 工作人員在進入集裝箱、搬運或操作搬運工具期間應全程正確佩戴口罩、手套及穿

著工作服或防護服。 

5.4 避免接觸未經消毒的貨物表面。 

5.5 如果搬運過程中發生口罩破損、沾污或潮濕，應當立即更換。 

5.6 工作服等重複使用的個人防護用品、操作工具等要定點存放，定期進行清洗、消毒，

有污損時要及時進行清洗消毒或更換。 

5.7 經常以水和皂液清潔雙手或以酒精搓手液搓手，更換口罩及接觸眼、鼻、口前需確

保雙手清潔。 

 

6. 工作人員健康管理建議 

 

6.1 應為所有接觸集裝箱及貨物的人員配備足夠及必要的防疫物資，包括：體溫計（或

安排早、中、晚體溫測量）、口罩、手套、消毒液、酒精搓手液等。 

6.2 做好工作人員的健康監測： 

 每天檢查【澳門健康碼】，要求“黃碼”人員每日應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建立每天體溫監測制度，並做好資料記錄，體溫正常者方可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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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時候發現有發熱或其他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症狀的工作人員，應暫停其工作，

並要求及早就醫及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督促員工如實報告中、高風險地區及其所在城市旅居史，並根據當局的要求採

取相應措施。 

 鼓勵和督促員工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6.3 應為需要接觸或處理貨物的工作人員建立起定期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制度，在崗期

間及離崗後 14 天內至少每 7 天接受一次核酸檢測。 

6.4 工作人員如出現發熱或其他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症狀，就診時應如實向醫務人員報

告。如同一時間有多名工作人員出現發熱或呼吸道病徵，或其他不尋常的情況，應

通知衛生局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電話：2853 3525，傳真：2853 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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